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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不同意信达证券睿享 4 号周周盈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

同变更的回函   

投资者姓名/名称  

证件号码（身份证件号/营业执照号）  

联系电话  

信达证券睿享 4 号周周盈集合资产管理计

划合同变更征询事项-投资者表决意见 
不同意，申请持有份额全部退出

投资者签名或盖章： 

 

 

  年   月   日

重要提示： 

1、为了促进本集合计划稳定发展，现拟变更产品的投资范围、投资比例、份

额转让、自有资金参与、投资策略、投资限制、投资禁止、利益冲突与关联

交易、估值方法、管理费、费率的调整、收益分配和风险揭示条款，新增期

货投资风险控制和国债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信息披露条款。 

本集合计划具体条款详情请参见《信达证券睿享 4号周周盈集合资产管理计

划资产管理合同（第一次合同变更后）》。 

2、请投资者准确填写身份信息并签字（或加盖公章），并尽早寄送或通过电

子邮件发送本《回函》，如果投资者未在 2024 年 6 月 28 日（含）前向管理

人送达《回函》（包括因不以管理人意志为转移的因素造成管理人在 2024 年

6 月 28 日（含）前未收到投资者的《回函》），或投资者《回函》信息填报

不全，均视为投资者未表明意见。如投资者未表明意见，则视其为同意管理

人对合同做出的变更。 

3、管理人在规定时间内收到投资者《回函》，将在 2024 年 7 月 1 日以当日

本集合计划每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做全部强制退出处理，强制退出不收取退

出费，且不受最短持有期的限制。 

4、管理人收件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7 层信达证券，

邮编：10003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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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件人：江绪磊，联系电话：95321 

指定邮箱：jiangxulei@cindasc.com 

 


